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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蓮法師纂釋 

 
緣起 

 
  這本「六妙門略釋」，是錄自天台智者大師所述「六妙門」及「釋禪波

羅密」的部分內容。寫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了初學止觀的行者，能有一

個方便、簡明的下手處。 
  「六妙門」，是天台三部止觀之一，其他兩部是「釋禪波羅密」及「摩

訶止觀」。若想再進一步窺探止觀的奧秘，可詳細研讀此三部書，必能於止

觀法門有所成就。 
  這次能順利出書，還要感謝參與校對的淨性、淨覺、淨相、淨見、淨

行、淨願、淨定等師兄，和封面設計的淨見師兄。 
  最後，將此書的功德，迴向一切法界眾生早日成佛，並願佛法久住世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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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妙門略釋 

  六妙門被列為「亦世間亦出世間禪」。就是說修六妙門中的方法，你可

以得到世間的果報，也可以得到出世間的果報，因為它通世間也通出世間。

世間是指兩種凡夫的境界，即凡夫、外道。出世間是指三種聖人的境界，

即聲聞、緣覺及菩薩。我們在修行時，雖用同樣的法門，卻因觀念的不同、

知見的不同、發心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成果，也因此六妙門又成為「不定

止觀」。 
 
一、數  

（一）修數 

  從一到十，把心念放在呼吸上，吸氣時數或吐氣時數。 
  第一階段——根本用不上功夫，是散亂心的狀況。 
  第二階段——數息時，數目時斷時續，妄念紛飛，開始集中注意力來

克服念頭。 
  第三階段——數息時，數目已能連續不斷，但仍有許多妄想雜念，伴

著數息的正念。 
  第四階段——數息時，正念不斷，雜念減少。 
  第五階段——數息時，已不再有任何妄想雜念，只有清淨的正念，但

仍有數息的我，被數的呼吸，和數息的數字這些觀念。 
  第六階段——忘了數字和呼吸，沒有主觀與客觀的界限，人、我對立

的觀念，開始與定相應。 
  第七階段——超越一切感覺、觀念的境界，已無身、心、世界、時間、

空間等覺受，是真正的定境。 
（二）證數 

  心已能專注從一到十的住於數息緣上（即第五階段）。此時心已慢慢轉

為微細，覺息很粗，不想再數，便能捨數隨息。 
（三）依數為妙門 

  行者因數息故，能生出四禪、四無量心、四無色定。若於最後非想非

非想，能覺知非是涅槃，是人必定得三乘道。 
 
二、隨 

（一）修隨 

  證到數息時，呼吸與要數念頭及數目字配合得非常好，數息覺得愉快、

易數，息也順暢。 
  接著息與心念越來越細，會覺得這些數字很累贅，而自然棄捨。此時，

一心於息上，隨著息的出入，而安心其中，意無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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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隨 

  漸漸，心念與息相依，似乎合為一體，故息的長短等，了了分明，息

遍全身流通出入，亦清晰覺知，因此有一種恬然凝靜的感覺。 
  由於心念是隨著息的流通出入而移動，故持久會有一種疲倦的感覺。

此時，覺隨為粗，心厭欲捨，當捨隨修止。 
（三）依隨為妙門 

  行者因隨息故，能出生十六特勝（註），深觀棄捨，不著非想非非想，

能得涅槃。 

 

（註）十六特勝 

  特勝——佛未出世前，外道修四禪八定不出生死。如來成道後，教修

此觀，得道無量。 

  另有一類眾生，貪欲既薄，厭惡心重，作不淨觀，生大厭患，因憎惡

此身而顧人自害。佛因此告捨不淨觀，更修勝法，法名十六特勝。因十六

特勝，有定，有觀，以喜樂等觀，無自害之過，且有實觀，修之可以得道，

故名特勝。 

 

一、知息入 

         此對數息。 

二、知息出 

行者從數息法中，既調息綿綿，一心依隨於息，息若入時，知從鼻端

入至臍，若出時，知從臍出至鼻，如是一心照息。 

  便知： 

  １、入息時粗，出息時細。（入氣利急，故相粗，出息澀遲，故細。） 

  ２、入息時輕，出息時重。（入息既在身內，即令體輕，出息時身無風

氣，則覺身重。） 

  ３、入息時滑，出息時澀。（息從外來，風氣利故，則滑。從內出吹，

內滓穢塞諸毛孔，則澀。） 

  ４、入息時冷，出息時煖。（息從外來，冷氣而入，故冷。息從內出，

吹內熱氣而出，故煖。） 

  ５、入息時近，出息時久。（息入既利，則易盡，故近。息出澀則難盡，

故久。） 

既明心照息，後證定時，則心眼開明，見身三十六物，破愛、見、慢，

此即是特勝，勝於數息。——隨息之時，即覺知此息無常，命依於息，

以息為命，一息不還，即便無命。知息無常，即不生愛，知息非我，

即不生見，悟無常，即不生慢，從初修，已能破諸結使，故不同數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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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息長短——此對欲界定。 

  初得定時，即覺息中，長短之相： 

  １、覺入息長、出息短。（心靜住於內，息隨心入，故入則知長。心既

不緣外，故出則知短。） 

  ２、覺息長則心細，覺息短則心粗。（心細則息細，息細則入從鼻至臍，

微緩而長，心粗則息粗，息粗則入從鼻至臍，急疾短。） 

  ３、息短故覺心細，息長故心粗。（心既轉靜，出息從臍至胸即盡，入

息從鼻至咽間，即知盡，此則心靜，故覺息短。覺息從臍至鼻，

從鼻至臍，道里長遠，此則心粗，故覺息長。） 

  ４、短中覺長則定細，長中知短則是粗。(如息從鼻至胸則盡，此行處

雖短，若久久方至臍，此則行處短，而時節長，故短中覺長，則

定細。如心粗，息從鼻至臍，道里極長，而時節短，心粗氣息行

疾故。)  

若證欲界定時，宜是定明淨，都不覺知，息中相貌。今觀息長短，知

由心生滅不定故，則息長短，相貌非一，得此定時，覺悟無常，轉更

分明，故勝於欲界定。 

 

四、知息遍身——對未到地定。 

發未到地時，漸漸覺身如雲影，覺出入息遍身毛孔，此時也知息長短

相等。見息入無積聚，出無分散，無常生滅，覺身空假不實，生滅剎

那不住，三事和合，故有定生，三事既空，則定無所依，知空不空，

於定中不著，即破根本未到地。 

未到地定中，直覺身相，泯然如虛空，實有身息，但以眼不開故，不

覺不見，今特勝中，觀身、息無常生滅，故勝於未到地定。 

 

五、除諸身行——對初禪覺觀支。 

因覺息遍身，發得初禪，心眼開明，見身三十六物，臭穢可惡，此時

即知三十六物，由四大有，頭等六分，一一非身，四大之中，各各非

身，此即是除欲界身。於欲界身中，起種種善惡行，今見身不淨，則

不造善惡諸業，故名除身行。 

於欲界身中，求色界四大不可得，名除初禪身。有色界造色者，是從

外來，為從內出，為在中間住，如是觀時，畢竟不可得，但以顛倒憶

想故，如是諦觀不得，即是除初禪身，身除故，身行即滅。覺身三十

六物，虛假不實，名覺。知四大造色、此身及從身分生諸身行，皆不

可得，名觀。如是觀行，能除諸結使，故勝於初禪覺觀支。 

 

六、受喜——對初禪喜支。 

於覺觀支中，以有觀行破析，達覺觀性空。當知從覺觀生喜亦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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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喜中不著，無諸過罪，故說受喜。如真實知見，得真法喜，故說受

喜。（根本禪中喜支，無觀慧照了，多生煩惱，故不應受。） 

 

七、受樂——對根本禪樂支。 

知樂性空，於樂中不著，無樂過罪。（根本禪樂支，既無觀慧，樂中多

染，故不應受。） 

 

八、受諸心行——對根本禪一心支。 

知此一心，虛誑不實，一心非心，即不敢著，既無過罪，即是三昧正

受。（根本禪入一心時，心生染著，此一心不應受。） 

 

九、心作喜——對二禪內淨喜。 

今觀此喜，即知虛誑，不生受著，如真實智，生法喜，亦名喜覺分。

既從正觀心，生真法喜，故名心作喜。（二禪喜從內淨發，以無智慧照

了多受著。） 

 

十、心作攝——對二禪一心支。 

正以破前偽喜，生喜覺喜，此喜雖正，而不無湧動之過，即應返觀喜

性，既知空寂，畢竟定心不亂，不隨喜動，故云作攝。 

 

十一、心作解脫——對三禪樂支。 

三禪有徧身之樂，凡夫得之，多生染愛，為之所縛，不得解脫。今

言解脫者，以觀慧破析，證徧身樂時，即知此樂，從因緣生，空無

自性，虛誑不實，觀樂不著，心得自在，故名心作解脫。 

 

十二、觀無常——對四禪不動定。 

凡夫得此定時，多生常想，心生愛取。今若觀此定，生滅代謝，一

切世間，動、不動法，皆破壞不安之相，故名觀無常。 

 

十三、觀出散——對空無邊處定。 

散者：散三種色。 

出散者，謂出離色心，依虛空消散自在，不為色法所縛，故名出散。

凡夫得此定時，謂是真空安穩，心生取著。 

今言觀出散者：行人初入虛空處時，即知四陰（受、想、行、識）

和合故有，無自性，不可取著。所以者何？若言有出散，是虛空出

散？還是心出散？若心出散，心為三際所遷，過去已謝，未來未至，

現在無住，何能出散？若是虛空出散，空是無知，無知之法，如何

出散？既不得空定，則心無受著，是名觀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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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觀離欲——對識無邊處定。 

欲：一切愛著外境，皆名為欲。 

離欲：從欲界乃至空無邊處，皆是心外之境，若虛空為外境，識來

領受此空，既以空為所欲。今識處定，緣於內識，能離外空欲，故

離欲。 

若凡夫得此定，無慧眼照了，謂言心與識法相應，真實安穩，即生

染著。 

今言觀離欲者：得此定時，即觀破析，若言以心緣識，心與識相應，

得入定者，此實不然。何以故？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識，皆不與

現在心相應故，云何言心與三世識相應？定法持心，名為識定。故

知此識定，但有名字，虛誑不實，故名離欲。 

 

十五、觀滅——對無所有處定。 

此定緣無為法塵，心與無為相應，對無為法塵，發少識故。凡夫得

之，謂之心滅，深生愛著，不能捨為之所縛。 

今言觀滅者：得此定時，即覺有少識，此識雖少，亦有四陰和合，

無常、無我、虛誑，譬如糞穢，多少俱臭，不可染著，是名觀滅。 

 

十六、觀棄捨——對非想非非想處定。 

棄捨：從初禪以來，但有偏捨，無有兩捨，故未與棄捨之名，今此

非想，既有雙捨有無，故名棄捨。 

凡夫得此定時，謂為涅槃，無有觀慧覺了，不能捨離。 

今明棄捨者：得此定時，即知四陰等和合所成，當知此定，無常、

苦、空、無我，虛誑不實，不應計為涅槃，生安樂想。既知空寂，

即不受著，是名觀棄捨。 

此時具二種棄捨，一者根本棄捨，二者涅槃棄捨，永棄生死。 

行者爾時深觀棄捨，即便得悟三乘涅槃。 

此中細想，即便獲得阿羅漢果。 

今明悟道，未必應須具十六，或得三二特勝，即便得悟。又利根者，

初隨息時，覺悟無常，即便悟道，此隨人不定。從初以來，俱發根

本定故，名亦有漏。於中觀行，破析不著，名亦無漏，故云特勝。

是亦有漏、亦無漏禪。 

又此十六特勝，可對四念處：前五對身、中三對受、次二對心、後

五對法。 

 
三、止 

（一）修止 

  心念隨息的出入，越來越細，細到最後，幾乎感覺不到息的進出，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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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止。 
（二）證止 

  由於心念的集中，不受外在的干擾，感覺器官漸漸失去反應，身體也

跟著失去感覺，此時便能由欲界身入未到地定，不見身心、內外相貌，若

是功夫熟練，用定法持心，使其任運不動，就能入初禪而證止。 
  止就是一種定境，只有一個念頭停在那邊，用這個念頭觀照是否還有

微細的念頭在動，若是妄念起，不隨著妄念轉，只讓它閃過去，當注意力

越來越強，妄念的力量便越來越弱，最後只剩下一個輕微的感覺定在那邊，

就是一心。 
  此時，若念此定雖能得輕安、寂靜，卻不能斷煩惱，了脫生死，不是

學佛修定的目的。而此定，皆屬因緣和合而有，虛誑不實，即不著止，起

觀分別。 
（三）依止為妙門 

  行者因止心故，能次第法五輪禪。 
  １、地輪三昧——即未到地。 
  ２、水輪三昧——即種種禪定善根發相。 
  ３、虛空輪三昧——覺因緣無性如虛空。 
  ４、金沙輪三昧——即見思解脫，無著正慧，如金沙。 
  ５、金剛輪三昧——即第九無礙道，能斷三界結使，入涅槃。 
 
四、觀 

（一）修觀 

  修止時，心念觀照是否有妄念生起，一有妄念生起即放下，當心念的

力量大過妄念的力量，漸漸便能證止而入初禪。因證止故，念頭可以集中

且安住得很好，所以念頭的力量就很強，修觀即是運用此強有力的念頭，

起任何一種觀照。 
  修觀的方法—— 
  １、九想：用此對治，破欲界煩惱。（註一） 
  ２、八念：為除修九想時，怖畏心生。（註二） 
  ３、十想：修此十想，斷三界煩惱。（註三） 

  ４、八背捨：修此觀，對治三界根本定中見著。（註四） 
  ５、八勝處：為於諸禪定，觀緣中的自在。（註五） 
  ６、十一切處：為欲廣禪定中，色心令普遍。（註六） 
  ７、九次第定：由無間次第而上進的九種禪定。（註七） 
  ８、獅子奮迅三昧：修此三昧，能捷速的除去微細無知的惑障，正如

獅子奮迅似的快速。即順逆次第，入出諸禪，令定觀分明，純熟

增益功德。（註八） 

  ９、超越三昧：於諸禪中超越入出，為得無礙自在解脫。（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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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觀 

  如觀身不淨可以體會到不淨，就是利用外在的身為所觀的對象，以生

起不淨的心念，以心念來說，身是外，心是內，還有內外對立的存在：即

一個是能觀的心，一個是所觀的境，一旦有了能所對立，所體會到的，就

不是絕對的真理，亦還未體悟到真如體性，為打破此內外相對的存在，將

心返回來，觀此能觀的心是如何生起的，便進入「還」的階段。 
（三）依觀為妙門 

  行者因觀能生出九想、八念、十想、八背捨、八勝處、十一切處、九

次第定、獅子奮迅三昧、超越三昧等，最後證得涅槃，故名為妙。 
 

（註一）：九想 

  死想——取我所愛人，若男若女，脫衣露體，臥置地上，作死屍想。

觀此屍，心甚驚畏，破愛著心；為九想之前方便。 

 

此想破「威儀姿態欲」、「言語音聲欲」。 

  （１）脹想 

  （２）壞想          破「形貌欲」 

  （３）血塗漫想 

  （４）膿爛想         破「色 欲」 

  （５）青瘀想                除六欲 

  （６）噉想          除「人相欲」 

  （７）散想          

  （８）骨想 

  （９）燒想          除「細滑欲」 

 

  作此觀時，雖破壞六欲，而多生恐怖，若修八種正念，恐怖即除，既

貪欲心薄，又無怖畏，此時欲斷三界結使，即應進修十想，十想成就，便

能成阿羅漢。 

 

（註二）：八念 

  （1）念佛：念佛之威神，以除恐怖。 

  （2）念法：念正法之勝妙，以除恐怖。 

  （3）念僧：念聖僧之依伴，以除恐怖。 

  （4）念戒：念持戒之功德，以除恐怖。 

  （5）念捨：念行施之福報，以除恐怖。 

  （6）念天：念生天之樂果，以除恐怖。 

  （7）念出入息：念息道之安定，以除恐怖。 

  （8）念死：念死法之常隨，以除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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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十想 

  （1）無常想——總觀三界一切法無常（體）。   （示見道） 

  （2）苦 想——總觀三界一切法是苦（相）。    破諸邪見，得聖果，猶未離 

  （3）無我想——總觀三界一切法無我（用）。    欲，為見道能斷分別之執。 

 

  （4）食不淨想——別觀我身之無我。            （示修道） 

  （5）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別觀我身之苦。      得離婬欲等諸煩惱， 

  （6）死 想——別觀我身之無常。              為修道能斷俱生之執。 

  （7）不淨想——別觀我身之不淨。 

  （8）斷 想——斷諸結使，故名為斷，得無漏道（有餘涅槃）。 

                   二執均斷，觀過去，對用之無我。 

  （9）離 想——離結使故，遠諸煩惱，是名離想，（二涅槃方 

                   便門）。諸苦皆離，觀現在，對相之苦。            示無學道 

  （10）盡 想——盡諸結使故，滅一切苦更不生故名為盡，入涅 

                   槃時，滅五受眾不復相續，是名盡想（無餘涅槃）。 

                   不受後有，觀未來，對體之無常。 

 

九想與十想之比較 

  九想為遮未得禪定，為婬欲所覆故；十想能除滅婬欲等三毒。九想如

縛賊，十想如斬殺；九想為初學，十想為成就。九想為因，十想為果，是

故先九想，後十想。九想為外門，十想為內門。 

  有人言：十想，九想，同為離欲，俱為涅槃。所以者何？ 

  初死想，動轉、言語須臾之間，忽然已死；身體腫脹，爛壞分散，各

各變異，是則——無常。 

  若有著此身，無常壞時，是即為——苦。 

  若無常、苦，無得自在者，是則——無我。 

  不淨、無常、苦、無我，則——世間不可樂。 

  食雖在口，腦涎流下，與唾和合成味，而咽與吐無異，下入腹中，即

為糞穢，即是——食不淨想。 

  以此九想觀身無常變易，念念皆滅，即是——死想。 

  以是九想厭世間樂，知煩惱斷則安隱寂滅，即是——斷想。 

  以是九想遮諸煩惱，即是——離想。 

  以是九想厭世間故，知此五陰滅，更不復生，是處安隱，即是——盡

想。 

  若是行人能如此善巧修習九想，就和修習十想一樣，能斷見思二惑，

趣向三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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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八背捨——亦名八解脫。在因名背捨，果滿則名解脫。 

 
（１）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 

皆     內身有色想之貪，為除此貪，觀外之不淨青瘀等色，使貪不起，故名

解脫。此初解脫依初禪定而起，緣欲界之色。 

（２）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內身雖無色想之貪，而欲使更為堅牢觀外之不淨青瘀等色，使 

  緣          不起貪，故名解脫，此依二禪而起，緣初禪之色。 

（３）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解脫： 

①心既調柔，想身、皮、肉、血、髓不淨除卻唯有白骨，繫心骨人，

若外馳散，攝之令還，深攝心故，見白骨流光，如珂如貝，能照內

外諸物，是為淨背捨初門。 

 欲          ②觀骨人散滅，但見骨光，取外淨潔色想，若金剛、真珠…… 

 各有清淨光耀，是時行者得受喜樂，遍滿身中（證三禪）名 

 向外尋求淨背捨。遍身樂故，名為身證，得是心樂，背捨五 

 欲，不復喜樂，是名背捨（證四禪）。具足圓滿，而得住於此 

 定，故具足住，此第三解脫位，依四禪而起，亦緣欲界之色， 

  界      所異者上二解脫為可憎之不淨色，此為可愛之淨色，故是淨 

 觀。 

 

  緣   （４）空無邊處解脫： 

   無          背捨色，緣無量虛空處，於虛空思惟勝解。雖住定中，不著虛 

   色          空定。 

   界    （５）識無邊處解脫： 

   及          即於是識思惟勝解。雖住定中，不著無邊處定。 

   無    （６）無所有處解脫： 

   漏          已得無所有處定，雖住定中，不著無所有處定。 

   法    （７）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已得非想非非想處定，雖定中，不著此定。 

   

   非 

   心 

   心    （８）滅受想解脫： 

   數          棄捨前之非想非非想之所緣，除受想息，心與滅法相應，滅法     

   法          持心，寂然無所知覺，是名滅受想解脫。 

   故 

   無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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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八勝處——先已修治勝解，後方能起勝知勝見，故名勝處。 

 

  如  （１）內有色想觀外色少勝處：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則恐難攝 

  第     持，故觀少色。謂為觀外色少，但觀內身之不淨，或觀少許之 

  一     外色清淨。 

  解  （２）內有色想觀外色多勝處：以觀道未漸熟，多觀外色無妨，諦觀 

  脫     一死屍而至於十百千萬之死屍，若觀一膨脹時，悉觀一切膨 

        脹，觀廣大之外色清淨，謂觀外色多。 

 

 

  如  （３）內無色想觀外色少勝處：觀道漸為勝妙，雖觀外色而內心不存 

  第     色想，故曰內無色想。觀外色少之義，如第一勝處。 

  二   

  解  （４）內無色想觀外色多勝處：內心不留色想，故曰內無色想，觀外 

  脫     色多之義，如第二勝處。 

 

 

  唯 

  淨  （５）青勝處：觀外之青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為少，於所 

  觀     見之青相，不起法愛。 

  ， 

  如  （６）黃勝處：觀黃色而不起法執，如青勝處。 

  前 

  之  （７）赤勝處：觀赤色如青勝處。 

  第 

  三  （８）白勝處：觀白色如青勝處。 

  解 

  脫 

 

  前修解脫唯能背捨（背者、淨潔五欲。捨者，離是著心）。後修勝處能

制所緣，隨所樂觀，惑終不起。前解脫中勝解自在，後勝處中制伏自在。 

  未漏盡故，中間或結使生，隨著淨色，復勤精進，斷此著故，如是淨

觀從心想生，譬如幻主觀所幻物，知從己出，心不生著，能不隨所緣，是

時背捨變名勝處。 

  於淨觀雖勝，未能廣大，是時行者還取淨相，用背捨力及勝處力故，

取是淨地相，漸漸遍滿十方虛空，水、火、風亦爾。取青相漸令廣大，亦

遍十方虛空，黃、赤、白亦如是，是時勝處變一切處。 

六妙門略釋 11



（註六）：十一切處——即十遍處。觀青黃赤白地水風空識之十法，使其一

一周遍於一切處。 

青黃赤白地水風八色遍處：四禪中攝，緣欲界。 

空遍處：虛空處近色界，亦能緣色。於無色中，空遍一切，故立

遍處。 

識遍處：第四禪起超入識處。一切處中皆有識，能疾緣一切法，

亦立遍處。 

無所有處中，無物可廣，非想非非想處心鈍，難得取相令廣

大，故此二不名一切處。 

 

（註七）：九次第定——離諸欲，離諸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入初禪，如是次第，入二禪、三禪、四禪、四空定、滅受想定，

是名九次第定。 

上來諸法門，既觀行未熟，入禪時心有間故，不名次第定。

行者定觀之法，先以成就，今於此中，修練既熟，能從一禪心起，

次入一禪，心心無間，不令異念得入，如是乃至滅受想定，是名

九次第定。 

行者先當從淺至深，修練諸禪，定觀之法，極令調柔利熟，

然後總合定觀二種法門，一心齊入，善斷法愛，自識其心，從初

調心，入一禪，不令異念間雜，如是乃至滅受想定。行者若用此

心遍入諸禪，非但次第調柔，心無雜間，亦復增益，諸禪功德，

轉深微妙。 

 

（註八）：獅子奮迅三昧——行者非但能心心次第，從於初禪，直至滅受，

亦能從滅受初想定，卻入非想，入至初禪，此則義同獅子奮迅。

上來諸禪，所不能爾，故說此定為獅子奮迅三昧。 

行者住此法門，即能覆卻遍入一切諸禪，熏諸觀定，悉令通

利，轉變自在，出生諸深三昧，種種功德，神智轉勝。 

 

（註九）超越三昧——行者因獅子奮迅三昧，逆順出入超越三昧。 

聲聞之人，入超越三昧，但能從初禪，超入三禪，尚不能超

二，何能超三？菩薩不爾，從初禪起，能超入滅受想定，隨意自

在。若三乘人，入此三昧，具足修一切法門，是時觀定等法，轉

深明利，更復出生，百千三昧，功德深厚，神通猛利。 

 
五、還 

  修觀時，於定心中，以慧分別，觀於微細出入息相，如空中風，皮肉

筋骨，三十六物，如芭蕉不實，心識無常，刹那不住，無有我、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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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心、法，皆無自性，不得人、法，定何所依？當觀照功夫深細時，即

能洞見內外之種種不淨物，徹見緣起和合之身心，刹那變異不住，無常、

無我，覺受是苦。證身、受、心、法四種念處，破淨、樂、常、我四種顛

倒之見。 
（一）修還 

  還，即返本還原。 
  前面種種觀想法，是以能觀的心智，去觀照種種境界，證境時，即能

生出觀照的智慧，見種種境。 
  既知觀從心生，若從析境，不會本源，應當反觀觀心。觀此心從何而

生？它是觀心生，還是非觀心生，從亦觀心亦非觀心生，還是非觀非非觀

心生，在返照之下，皆不可得，覺察能觀之心非有即空。能觀之心既然是

空，所觀之境亦非有，故心境雙亡，歸還本源。 
（二）證還 

  此時智慧開發，證境加深，不加功用而能任運自然，返照境智雙亡之

境。既然能觀所觀都無，此時捨掉還門，安心在淨。 
（三）依還為妙門 

  行者若用慧行、善巧破析，返本還原，是時即便出生空、無相、無作、

三十七品、四諦、十二因緣、中道正觀，因此得入涅槃。還為妙門，意在

此。 
 
六、淨 

（一）修淨 

  修還到一切空不可得時，若能見到心性本淨就是修淨。觀一切法本來

清淨，證到心清淨，就可轉一切法為淨，所以色、受、想、行、識都是淨。

於是息滅妄想、分別、我執。觀心的時候，不得心及諸法，而能了了分別

一切諸法。雖分別一切法，卻不染著一切法，而去成就一切法，這就是自

性清淨。因為一切法性空，就能入諸法界，不見一切，卻能通達一切法，

而廣作度生的工作。 
（二）證淨 

  如是修時，證得一切本是清淨無染，如如不動，則能徹見諸法之本性，

心慧相應。入三昧正受，則無漏慧開發現前，斷三界垢盡，而證入涅槃，

了脫生死。 
  證淨有兩種： 
  １、相似證：就是好像是，而不是真的，可能已很接近，但它並不是

真正的智慧。因為平常讀了一些真如本性的佛書，一旦

坐到某個程度，覺心很平靜或空境現前，這些聽聞過的

佛法，從八識的種子浮現，就執以為開悟了。 
  ２、真實證：是真正的證得無漏慧。相似證還是有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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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淨為妙門 

  行者若能體識一切諸法本性清淨，二乘之人，定證涅槃。若是菩薩，

具十信心，修行不息，得大菩提果，淨為妙門，意在此。 
  觀、還、淨三者都屬觀，只是觀的對象、層次、境界不同，所以才分

成三，同時這三種觀法還與其他觀法相通，列表於下： 
 
      空觀──觀 
  １、  假觀──還 
      中觀──淨 
 
      觀眾生空──觀 
  ２、  觀實法空──還 
      觀平等空──淨 
 
      與空三昧相應──觀 
  ３、  與無相三昧相應──還 
      與無作三昧相應──淨 
 
      一切外觀──觀 
  ４、  一切內觀──還 
      一切非內非外觀──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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